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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、目   的：為達到協助學生就學，提供經濟上有困難學生必要之幫助，使能 
             順利完成學業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名   稱：急難助學金名稱得依捐贈者意願命名之。 

三、經費來源：由工業與資訊管理學系與資訊管理研究所系所友所捐助的獎助 
       學金及其他捐助捐贈收入，辦理學生就學補助。 

四、補助對象：凡本系所具正式學籍且經濟上需要資助之學生。每位學生於在 
              學期間至多申請兩次，且優先補助大學部在學學生。 

本要點所稱經濟上需要資助之學生，係指左列條件之一者： 
1、發生天然災害受災戶。 

（1）住所經修復後可居住。 
（2）住所無法居住。 

2、家庭成員中有花費鉅額醫藥費。 
3、負擔家計者失業或事業失敗。 
4、負擔家計者因受傷而殘廢或死亡。 

五、補助金額：單次補助金額至多新台幣貳萬伍仟元整。 

六、申請期間：在學期間遇特殊狀況時，得隨時提出申請。 

七、繳交證件： 
   （一）申請書乙份。 
   （二）學生證影本乙份。 
   （三）自傳及家境說明書乙份。 
   （四）全戶戶籍謄本乙份，僑生及外籍生免繳。 
   （五）失業（再）認定、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，或家庭突遭變故相關 
         證明文件。 

僑生及外籍生應出具僑校、國外校友會、保薦單位或駐外單位認可之 
失業或家庭突遭變故相關證明文件。 

八、審核程序：由本系「學術委員會」委員負責本獎助學金之審核相關事宜。 

九、本項補助不受本校獎學金審查辦法第四條第三款「每位學生每學期限領取乙 
    項獎學金為原則」之限制。 

十、本要點經系(所)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